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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市市民卡有限公司：
经过仔细阅读《宿迁市市民卡有限公司拥有部分固定资产主要有办公桌、椅子、文件柜、打印机、电脑、空调、公交机具设备等物品处置公告》以及与本次转让标的相关资料，并现场考察了转让标的，我方对本次转让的标的的现状已全面了解和掌握，对产权转让公告、等产权交易文件的内容并无异议，并全面接受。现申请参加本次产权交易，并做出以下承诺：
1.经慎重考虑和现场考察，我们已经对转让标的现状有了充分了解，对转让标的并无任何异议，接受转让标的的全部转让条件和要求，申请受让转让标的，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交易风险，包括由于现场考察不清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2.本次受让行为已经通过有效的内部决策并得到相应的批准。我们如实填写受让申请、提交相关资料，并对资料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3.成交后，转让标的的任何瑕疵（包含但不限于零配件缺失、损坏等）、其他已知或未知风险，均不改变成交结果和成交价格。
4.成交后按照规定支付产权交易价款，及时办理相关手续。
5.受让方须在成交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协议签订、付清成交价款并自行运离，否则，视为违约，转让方有权重新组织交易。
6.受让方须自行协调、办理转让标的拉运所需相关手续，并承担全部税费，确保拉运工作的顺利进行。
7.受让方及其拉运人员应遵守转让方有关规定和要求，不得私自进入非转让标区域，不得私自动用任何非转让标，不得原地再次转让标。
8.转让标的现存放在宿迁市市民卡有限公司，成交后由受让方自行拆卸拉运。期间的一切责任均由受让方负责。受让方应按照转让方要求和国家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定进行拆卸拉运工作。妥善处理转让标的及现场废弃物，办理相关手续并承担全部费用。
9.转让标的以转让方指定的现场实物范围、内容、数量为准。转让方不保证转让标的齐全和性能完好。意向受让方应充分了解转让标的实际状况。意向受让方报名并交纳交易保证金即表明其已完全了解并认可转让标现状及相关情况。对转让标无任何异议并自愿接受转让标全部现状及瑕疵（包含但不限于已知或未知）。自行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交易风险。转让标成交后受让方不得以不了解转让标状况、转让标存在瑕疵或现场踏勘不清等任何理由退还转让标或拒付成交价款。否则视为违约已交纳的交易保证金不予退还。
10.受让方保证遵守以上承诺及时办理相关手续配合接受资格审查严格遵守本次产权交易有关规定和要求。如违反上述承诺或有违规行为我们交纳的交易保证金不予退还并按照产权交易文件的有关规定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及经济赔偿责任。
意向受让方（盖章）：
